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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籬天主教中學 

防止性騷擾政策 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石籬天主教中學（「本校」）承諾提供一個令女士和男士一起有效工作的舒

適工作環境和令女學生和男學生能學習和獲益的學習環境，由本校提供全

面的天主教教育，不會發生性騷擾。性騷擾玷污工作環境和學習環境，影

響受害人的精神及心理健康、信心、士氣和表現，產生破壞性極大的後果。 

 

對本校的任何學生、教職員、家長、義工、合約員工、服務提供者、代理

人或訪客作出任何方式的性騷擾都是不能接受的。本校重申不會容忍性騷

擾在校園發生的立場和保證所有學生、教職員、家長、義工、合約員工、

服務提供者、代理人和訪客均享有不受性騷擾的權利。性騷擾可導致負上

民事或刑事責任。任何人做出被認定為性騷擾行為，均會被紀律處分。 

 

(A)  何謂性騷擾? 

 

根據《性別歧視條例》（第 480 章）第 2（5）條，「性騷擾」的法律定

義包括以下情況： 

 

（1） 任何人如 

 （a） 對另一人提出不受歡迎的性要求，或提出不受歡迎的獲

取性方面的好處的要求；或 

 （b） 就另一人作出其他不受歡迎並涉及性的行徑； 

 而在有關情況下，一名合理的人在顧及所有情況後，應會預期

該另一人會感到受冒犯、侮辱或威嚇；或 

（2） 任何人如自行或聯同其他人作出涉及性的行徑，而該行徑對另

一人造成有敵意或具威嚇性的環境。 

 任何不受歡迎的與性有關的言行，影響別人在他/她的工作或學

習環境的表現，均會構成性騷擾。 

 

(B)  禁止的行為 

 

禁止的行為涵蓋所有未經要求的、不受歡迎的和帶有性意味的接觸，

包括： 

 

（1） 書面接觸，例如：帶有性聯想的或猥褻的信件、傳真、電郵、

短訊、筆記和邀請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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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 口頭接觸，例如：帶有性暗示的或猥褻的批評、提問、要求、

恐嚇、誹謗、形容或描述、戲謔、笑話、要求和吹口哨； 

（3） 身體接觸，例如：蓄意的接觸、擁抱、吻、捏、輕碰別人的身

體、觸摸或撥弄別人的衣服、別人經過時作出阻擋動作、突襲、

迫使別人進行性行為，和 

（4） 眼神接觸，例如：色迷迷看著或盯著別人的身體，展示與性有

關的物品、圖片、漫畫、海報或雜誌。 

 

性騷擾也包括在被別人直接告知某些有關性或時事議題是不受歡迎

後，仍繼續向該人士談論那些議題；和以與性有關的行為去控制、影

響教職員的職業、薪酬或工作環境，或干擾學生在學習環境的表現或

樂趣。 

 

若果有足夠的嚴重性，單一事件也可以是性騷擾。 

 

(C)  防止性騷擾 – 非正式階段 

 

（1） 這完全由受性騷擾者（「受騷擾者」）決定，如果他/她認為不能

接受某些性騷擾行為，他/她可以嘗試自行解決這問題，向個別

有關人士清楚解釋那些行為是不受歡迎的，那會令他/她感到受

冒犯，或令他/她感到不安和影響他/她的工作表現。 

（2） 任何人曾遭受性騷擾或欺凌，可以向由本校教職員擔任的輔助

成員（「輔助成員」）尋求保密的協助。本校委任的輔助成員為

兩位副校長、輔導組組長及駐校社工。 

（3） 除非得到受騷擾者的同意，所有跟他/她的非正式接觸，將會當

作是絕對機密，不會在校內任何報告出現或告知校內任何人士。 

（4） 如果受騷擾者覺得由他/她自行處理性騷擾事件會太困難或尴

尬，可要求輔助成員安排和列席一個包括受騷擾者和有關個別

人士出席的非正式的面談，或得到受騷擾者的委托，輔助成員

可代表受騷擾者跟有關的個別人士接觸。 

（5） 非正式階段不會導致任何正式內部調查或紀律行動，但希望能

夠幫助受騷擾者自行解決問題，無須在校內作出任何進一步的

行動。 

（6） 如果受騷擾者考慮到他/她被侵犯的行為屬刑事罪行（例如：性

侵犯），他/她有權尋求輔助成員協助，陪伴他/她向警方或平機

會作出正式投訴，或就他/她提出的需要提供任何援助。 

（7） 受騷擾者可以告訴任何一位他/她信任的人士，例如他/她的老

師、同事、工作夥伴，尋求情感上的支援和建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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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8） 受騷擾者須以書面紀錄有關事件的詳情，包括日期、時間、地

點、證人，以及自己當時的反應。 

 

 

(D)  防止性騷擾 – 正式階段 

 

（1） 當非正式階段的解決方法是不恰當的，或未如受騷擾者要求

的，或處理的成效未能令受騷擾者滿意，受騷擾者可以向校長

作出正式的投訴。如被投訴的對象是校長，受騷擾者可以向校

董會作出投訴。 

（2） 如有確實需要，輔助成員會協助受騷擾者準備他/她的投訴，亦

可陪伴他/她出席任何面談。所有投訴將會得到徹底和迅速的調

查。調查由校董會委派的調查小組以獨立和客觀的態度進行，

成員包括與該次事件無關和（當牽涉本校僱員的時候）最少要

跟被指稱的騷擾者同級/地位的人士。調查應盡可能在投訴者提

出投訴後的四星期內完成。 

（3） 調查進行時需要保持警覺，使投訴人和被指稱的騷擾者雙方的

權利均會得到尊重和保障。 

（4） 向所有參與面談的人士重申保密的重要性，任何有關人士均嚴

禁與同事、朋友、同伴討論有關的投訴。違反保密原則將會被

紀律處分。 

（5） 如果投訴人或被指稱的騷擾者是一位學生，他/她有權由他/她

的家長或親戚陪同參與面談。 

（6） 調查只會聚焦在有關投訴的事實。每一個調查階段均要保存紀

錄。有關人士不會被要求覆述超乎需要的令人難堪或尴尬的詳

情。 

（7） 當投訴調查進行期間，盡可能考慮安排投訴人和被指稱的騷擾

者不會一起工作或任教同一班級。 

（8） 投訴人會被告知一般的調查程序和會被知會投訴是否被確認

和是否需要採取紀律行動。 

（9） 本校會盡量保證投訴人和任何在調查期間提供協助處理投訴

的人士，在任何情況下，不會直接或間接因該事件而被處分，

並且調查過程會被嚴密監察，以保證騷擾行為已被制止。如本

校接到投訴人或協助處理投訴的人士遭受報復的投訴，會立刻

進行調查，若查明屬實，會採取紀律行動。 

（10） 縱使投訴未能確立，例如：證據未能使人信服，為避免違背任

何一方的意願，可以考慮作出一些有效安排，如雙方不會繼續

一起工作或任教同一班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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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1） 任何投訴如果沒有事實根據和缺乏誠信，例如：中傷別人的投

訴，會被視為一項罪行，投訴者需要接受紀律處分。 

（12） 如果懷疑性騷擾的個案涉及學生或孩童，必須慎重處理。無論

投訴是否匿名，仍須進行調查。 

（13） 如果投訴牽涉學生，須恰當地通知學生和家長有關的規則和可

能採取的紀律行動。 

（14） 投訴人或被指稱的騷擾者，如果他/她不滿投訴調查的結果，可

以向校董會提出書面上訴。 

 

(E)  防止性騷擾 – 監察 

 

本校會採取一切合理步驟以保證防止性騷擾政策為所有學生、教職

員、家長、義工、合約員工、服務提供者、代理人和訪客嚴格執行。

所有正式性騷擾投訴的詳情會由本校校長核實。本政策會由校董會逐

年檢視，保證每一項程序均被有效執行，以防止性騷擾在校園發生，

此外，亦會監察投訴機制的效能。預防計劃包括為學生和教職員提供

培訓和每年向學生和教職員傳閱本政策。 

 

(F)  紀律行動 

 

任何僱員或學生被發現違反這政策，查明屬實，會按情況採取適當的

紀律處分，包括警告、記過、訓斥、停職/停課或開除。如果調查證明

性騷擾行為屬實，按反歧視法例或其他法例，騷擾者須為他/她的行為

負上法律責任。 

 

(G)  改善 

 

本校承諾盡力為教職員和學生營造一個沒有性騷擾的工作和學習環

境。本校會採取一切合理可行的措施，禁止任何不合法的行為，並會

適當地處理性騷擾投訴，以保障全體教職員和學生的利益。學校歡迎

提供任何改善這政策的建議。 

 

（2010 年 3 月 25 日第二次校董會會議通過） 

**《防止性騷擾政策》中文版只作參考用途，如中、英文版有任何歧義，

概以英文版為準。 


